台州市路桥四甲生化塑料厂
（原台州市路桥四青生化材料厂）
产 品 购 销 合 同
一、产品名称、规格、数量、金额、供货时间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产 品 名 称
	孔径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总金额
	交（提）货时间

	
	
	
	
	
	
	
	

	
	
	
	
	
	
	
	

	
	
	
	
	
	
	
	

	
	
	
	
	
	
	
	

	运费
	
	
	
	
	
	
	

	小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二、购本厂产品须要先汇款。 购货单位汇款后，可将汇款凭证及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开票资料等信息传真过来，本厂收到传真后即可 安排发货。发票随货同行（放包裹内）或用挂号信邮寄。
    三、发货方式：汽车托运，托运费由双方协商；如需快递，快递费用由购方负担。
    四、凡款已汇入我厂帐户，而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数量不符，本厂在三十天内负责调换，补发或退款。
    五、经销单位可向医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上海宁波路52号)批发。
    六、未尽事项按国家合同法处理。
    七、本合同有限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货款到帐后生效。
供            方
单位名称（章）台州市路桥四甲生化塑料厂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台州市路桥横街支行
账    号：9213 0104 0003 962
邮    编：318056
传    真：0576-82620661
电    话：0576-82641661
移动电话：13505764853   13706564232
经 办 人：陆仙岳
	需            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开户银行：
账    号：
税 务 号：
邮    编：
经办人（签字）：
电    话：



附注：需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均需提供税务号或单位组织代码等开票资料。
